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

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５０％－ －２０％

， 即实现利润

３４８２

万元

－５５７１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２８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６９６３．７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投资项目逐步投产，主要产品产销量有所增加，但主要产品国内市场销售价格一

直处于低迷状态，饲料主要原料采购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升高，尤其是公司主要利润来源的

鸭苗价格持续走低，导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初步估算得出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

２

、公司董事会就修正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业绩预告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披

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限售流通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

仇锡洪及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 仇锡洪及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本次实际上市流通

的数量为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３．

目前仇锡洪及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全部处于质押登记中。

一、股改限售股份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实施股改后，限售股份历次解除限售的时间和数量如下：

解除限售的时间

解除限售股份在解除限售

时点的数量（股）

解除限售股份经解除

限售后发生的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变动后

的数量（股）

备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１３

，

７６９

，

６００ ３０

，

９８１

，

６００

解除限售的股东为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广东省恒达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

恒达置业有限公司、 惠州

市恒兴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解除限售的股东为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解除限售的股东为广东国

光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７

，

８１７

，

１４３ ５６

，

７２５

，

７１５

解除限售的股东为

ＰＲＤＦ

ＮＯ．１ Ｌ．Ｌ．Ｃ

。

合计

８１

，

５８６

，

７４３ １４１

，

７０７

，

３１５

公司上市后实施的权益分派及其对股改限售股份数量变动的影响情况。

序号

实施权益分派的时

间

权益分派方案

股改限售股份

（股）

实施权益分派后

限售股份变动后

的数量（股）

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２

元 （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６

股。

６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２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１．２５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

１２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１．５０

元（含税）。

１２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０．５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１４４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１．５０

元（含税）。

１４４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６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１．２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１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０．８

元（含税）。

２１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二、相关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仇锡洪及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是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由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国光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投资）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取得。 根据相关协议，国光投资合计转让所持有本公司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２９６

万股给仇锡洪和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其中仇锡洪受让

１０

，

２３４

，

５１２

股，中山

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受让

２

，

７２５

，

４８８

股；经过

２０１１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仇锡洪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增加至

１５

，

３５１

，

７６８

股， 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至

４

，

０８８

，

２３２

股，

合计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该等限售股份原为控股股东国光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按照公司股改方

案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国光投资自愿追加该等股份限售期一年的承诺， 该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追加限售期满，履行完追加限售承诺，可以解除限售。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股的

４．６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２

名： 仇锡洪及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１

仇锡洪

１５

，

３５１

，

７６８ １５

，

３５１

，

７６８ ３．６８％ １５

，

３５１

，

７６８

由于仇锡洪及中山市

联成投资有限公司将

其所持限售股份全部

质押给了国光投资，

导致其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后上市流通存在

限制。

２

中山市联成

投资有限公

司

４

，

０８８

，

２３２ ４

，

０８８

，

２３２ ０．９８％ ４

，

０８８

，

２３２

合 计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４．６６％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９

，

３００

，

９１７ １４．２２％

（

４

，

０８８

，

２３２

）

５５

，

２１２

，

６８５ １３．２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５

，

３５１

，

７６８ ３．６８％

（

１５

，

３５１

，

７６８

）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０ ０．５８％ ２

，

４１８

，

３００ ０．５８％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７７

，

０７０

，

９８５ １８．４９％

（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５７

，

６３０

，

９８５ １３．８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９

，

８３３

，

０１５ ８１．５１％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９

，

２７３

，

０１５ ８６．１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３３９

，

８３３

，

０１５ ８１．５１％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９

，

２７３

，

０１５ ８６．１８％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１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对本次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限售股份上市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了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我们就仇锡洪先生和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

司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是原股东国光投资在履行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则后，自愿延长

１

年锁定期中发生的协议转让的限售股份；

２

、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是基于前述股份转让过程中受让方在获得股份后自愿锁定

３

年期满后的上市流

通；

３

、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国资管理程序和外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

六、其他说明

１．

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存在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

２．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

股东的违规担保；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股份因存在质押限制， 导致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低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的，已按照有关规定申请锁定。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３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８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６

）。 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召开。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科学城科丰路

３３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

１０１

会议室。

６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二）。

二、出席对象

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等。

三、审议事项

１

、《章程修正案》

２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３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４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的方式登记（但应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２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广州市科学城科丰路

３３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１０６６３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联系人：宁红涛 谭国标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传真：（

０２０

）

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４

、其他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网络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

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１４３

”；投票简称：“金发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２

）在“申报价格”项目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

元代表议案一。 具体如下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元）

所有议案

９９

议案一《章程修正案》

１

议案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２

议案三《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３

议案四《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４

３

）上述议案采用普通投票制，在“申报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

权。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４

、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金发科技”股票的股东，对议案一投同意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元）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４３

买入

１ １

股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４３

买入

１ ３

股

３

）如某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同意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４３

买入

９９ １

股

六、投票结果统计原则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

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

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其他原则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执行。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资料等。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附件：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表本人（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

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如委托人不作

具体指示，则代表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章程修正案》

２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３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４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投票说明：

１

、若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若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若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补建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与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经审议，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生效之日起不超

过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融资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融资额度为

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 上述授信额

度包含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

４

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总额以内，具体情况如下：

信贷种类：短、中长期流动资金，银行承兑汇票；

授信有效期限：

１

年；

授信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保证方式：以公司位于金牛区蜀西路

４２

号的自有房地产（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１４２４２４３

号和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１４５３８２５

号）做抵押，并由法定代表人补建先生提供无偿的无限连带责任信用担保。

上述授信额度自本决议生效之后且银行授信批准之日起一年内且所有贷款偿还之日止有效，除非额外

需求。征对在上述期限及授信额度内的单笔融资申请，公司将不再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并同意授权公司

法定代表人补建先生为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高管。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实到监事

５

名，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贺丹女士主持。会议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经审议，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损害股权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生效之日起不超

过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４８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５００

万股，拟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８

，

７５１．８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

４２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

，

０２４．２６

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９

，

８７５．７４

万

元。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４３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累计使用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项目

网络化监控系统扩产技术改造项目

７

，

２７０．００ ２

，

６８９．０９

电子回单系统合作运营建设技术改造

项目（已终止）

６

，

０１８．００ ５．５０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４

，

１８７．００ ３

，

５３４．２１

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１

，

２７６．８０ １０８．４８

超募资金投

向

金融服务外包运营管理中心项目

１６

，

９９４．９４ ６

，

１２１．７７

归还银行贷款

２

，

１２９．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９

，

８７５．７４ １６

，

５８８．０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２５０

，

９４６

，

５４８．１７

万元（其中银行利息：

１

，

８０６．９６

万元）。

特别说明：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决定终止电子回单系统合作运营建设技术改造

项目（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披露的公司第

２０１１－０５２

号“关于终止电子回单系统合作运营建设技术改造

项目的公告”）。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５．５

万元，结余

６

，

０１２．５

万元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目前，

公司正在积极寻求新的投资项目。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决定使用

３

，

５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该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上述募集

资金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决定使

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该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上述募

集资金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３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决

定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该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上

述募集资金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４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使用

将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上述募集资金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归还于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季节性较强，随着四季度公司销售及生产规模逐步放大，增加了对日常流动资金的

需求。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行为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继续使用前次归还的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经测算，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节约约

１４０．４０

万元。

三、公司承诺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该笔资金到期后，将按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中，且使用期间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风险投资。 若项目建

设加速导致募集资金使用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户中，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

进行。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生

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损害股权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见

保荐机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三泰电子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经测算，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４０．４０

万元。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且时间没有超过

６

个月，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

经核查，公司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该笔资金到期后，将按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中，且使用期间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风险投

资；若项目建设加速导致募集资金使用提前，公司则将资金提前归还至专户中，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的正常进行。

基于上述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三泰电子本次使用

３

，

９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表示

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四）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2-5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监事。董事应参

会

11

人，实际参会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本次

会议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表决票

11

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此议案还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10,000

万元贷款期限一

年，信用方式，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

。

表决票

11

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中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在香港成立中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暂用名）。

具体方案如下：

（

1

）公司名称：中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

（

2

）注册资本（拟）：

100

万元人民币

（

3

）公司类型（拟）：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

4

）业务范围（拟）：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

的自主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

5

）投资比例及出资形式：公司以现金形式认缴额

100

万元人民币，实际缴付

1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

本的

100％

。

表决票

11

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表决票

11

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2-60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担保事项的简要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环光伏

"

）拟申请银行授信。

1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申请综合授信

19,500

万元

人民币，其中：

9500

万元为上期贷款综合授信到期续作，

10,000

万元为新增部分，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贷款期限一年。

2

）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申请

8,000

万元人民币流

动贷款授信，本次贷款为上年贷款到期归还后续贷，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贷款期限一

年。

以上银行授信均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和浦发银行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99,625.14

万元。

2

、本次披露的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2

年

10

月

15

日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临时）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浩平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棒（锭）、硅片、半导体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和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截至

2012

年

6

月末中环光伏总资产

359,388.45

万元，负债

316,909.65

万元。 （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中环光伏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银行授信主要是用于满足各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是根据其经营

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有利于上述公司的长效、有序发展，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经过我们事前认

可。

2

、公司为中环光伏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发展的需要，不存在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112,240.00

万元 ，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104,

625.14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127,240.00

万元，全部都是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占

2011

年末公司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74.71%

。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2-6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2:00

二、会议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12

号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会议期限：半天

四、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0

月

29

日

五、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会议出席对象

1

、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保荐机构代表。

七、会议登记方法

1

、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2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和持股凭证登记。

3

、股东可用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必须至少提前

24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会议地点。

4

、登记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12

号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收发

室。

5

、登记时间：

2012

年

10

月

30

日

9:00～12:00

，

13:30～16:30; 2012

年

10

月

31

日

9:00～12:00

。

八、其他事项

1

、出席会议人员的费用自理。

2

、联系电话：

022-23789787

、

022－23789766

转

3037

或

3015

，传真：

022－23788321

。

3

、联系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12

号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邮

政编码：

300384

。

4

、联系人：安艳清、孙娟红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82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2012-049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好想你枣业（北京）有限公司

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2012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立

销售网络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

10,410

万元，其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建设销售

网络，用于租赁店铺开设

267

家好想你直营专卖店，其余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详见

2012

年

3

月

27

日、

2012

年

4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的

2012-009

号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销售网络项目的公告》、

2012-017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市场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300

万元对全资销售子公司好想你枣

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公司

"

）进行增资，增资资金全部用于在北京地区开设直营店建设销售网

络。

2012

年

8

月

15

日，北京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详见

2012

年

8

月

30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的

2012-043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好想你枣业（北京）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为规范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

"

《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本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

券

"

），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以下简称

"

银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该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北京公司已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10060836018150028311

，截止

2012

年

9

月

7

日，专户余额为

300

万元。该专户资金仅用于北京公司在北京地区开设好想你直营专卖店，北京公

司提供本公司签署的《委托付款通知书》（以本公司签章为审批通过），银行审查《委托付款通知书》要素的齐

全性及预留签章表面的一致性，审查无误后，以此凭证为银行支付凭证进行付款，北京公司无需另行出具付

款凭证。本公司在《委托付款通知书》上的有效签章为财务章，北京公司在《委托付款通知书》上的有效签章为

财务章及人名章。

北京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

限由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需将存入金额、开户时间、存放期限等基本情况及时通知招商证券

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经招商证券同意后，北京公司向银行提供经本公司审批的《委托付款通知书》，银行审查

《委托付款通知书》要素的齐全性及预留印鉴表面的一致性，审查无误后，银行以此办理相关手续。 定期存入

后，本公司或北京公司需在

2

个工作日内向招商证券提供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的电子扫描件。 北京公司

承诺定期存款到期后应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方式续存， 并通

知招商证券。 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不得质押。

二、北京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招商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北京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招商证券应当依据《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北京公司、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

券的调查与查询。 招商证券每季度对北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郑明来、王玉亭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北京公司专户的

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北京公司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身份证、工作证）；招商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北京公司专

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身份证、工作证）和本公司授权书及招商证券签章的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北京公司提供纸制对账单，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将银行对账单扫描件抄送

至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邮箱（以保荐人回复已接收邮件为准），同时向招商证券寄送对账单。银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北京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银行应及时以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包括付款时间、金额、收款人名称、收款人账号、收款人银行、用途、支付

方式），同时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银行对账单扫描件），以保荐人回复已接收邮件为准。

七、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本公司、北京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北京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九、本协议自本公司、北京公司、银行、招商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招商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后失效。

备查文件：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好想你枣业（北京）有限公司、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其附件。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56

证券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2012- 027

转债代码：

110019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现金分红政策修订事项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规范现金分红政策有关事项，推动公司建立

持续、清晰、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和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黑证监上字【

2012

】

7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公司拟对

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

为使本次修订和完善的现金分红政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诉求，现就公司《公司章程》涉及现金分红政策修订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投资者可在

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9

日期间将相关建议和意见以书面方式反馈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15

：

00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453

）

6886668

传真：（

0453

）

6886667

电子邮箱：

hf356@hengfengpaper.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

"

现金分红事项意见

"

）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3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公司）通知：康平公

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51,475,016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02%)

中的

2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5.07%

）质押给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为本公司向该行申请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起至质权人办理解除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康平公司共质押本公司

250,68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48.87%

。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2-05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阳光集团

"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阳光集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0,000,00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权人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0

月

12

日，质押原因为融资。

截至本公告日，阳光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31,960,7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62%

），累计已质

押的股份数为

128,104,3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90%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